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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牧民二初字第456号

原告程天坤。

委托代理人程倩，系原告女儿，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新乡市红旗区和平
大道中段市体育馆南侧社区服务中心综合楼一、二、三层。

负责人苏传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左林源，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程天坤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于
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天坤及其委托代理人程倩、被告平安
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左林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天坤诉称，2012年6月7日程天坤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投
保了平安鑫盛终身寿险等保险项目，程天坤按约定交纳了保费，保险合同于2012年
6月7日生效。2015年1月2日，程天坤因急性主动脉夹层及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等在
医院治疗，共花费232487.48元。为维护程天坤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平安保险公司支付程天坤保险赔偿金5万元。

原告程天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保险合同、保险单，证明程天坤投保险种；

2014年发票，证明程天坤按时交费，而且发病是在保险期内；

诊断证明、住院病历、出院证，证明程天坤所得疾病在保险范围，并证明住院治疗
的期间；

住院花费的票据，证明花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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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马民二终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有类似案例，可以参考。不
开胸、不开腹不予理赔是没有科学依据，不符合常理的。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程天坤所得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中的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请求依法驳回程天坤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为支持自己的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第1条、第2条，证明平安保险公司提示和强调投保
人充分注意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
）》的内容，并让投保人亲自书写应当充分注意的事项，证明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提
示义务。

2、《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第3条、第8条，证明充分提示了投保
人对保险条款、保险产品的了解和注意。

3、平安附加鑫盛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该组证据第8.3条对重大疾病进行了
释义，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不在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程天坤的手术不属于重大疾病
保险保障范围。

4、中国保险业协会《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3.1.5条，明确冠状动
脉支架植入术不属于重大疾病保险保障范围，平安保险公司的合同条款遵从于行业
协会的规定。

5、程天坤的住院病历，证明程天坤的手术属于冠脉支架植入术，不属于保险合同
保障范围。

6、（2013）鼓民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与本案相同的情形，已经被其他
法院作出了判决，程天坤的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本院主持了庭审质证、认证。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供的证据2、证据4无异议，
程天坤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5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供的证据1真
实性无异议，但平安附加鑫盛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第19页上面列明冠状动脉
支架手术不在保险范围。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供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
为该诊断证明不能证明程天坤所得疾病属于保险合同保障范围的重大疾病。从该诊
断证明可以看出程天坤并没有做开胸手术，保险合同明确注明主动脉的重大疾病是
指实施了开胸、或开腹等手术。动脉血管成形术不在保障范围。平安保险公司认为
程天坤提供的证据5，（2015）马民二终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书中的险种与本案
不同，所以合同也不同。程天坤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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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为当时业务员说的是签合同属于例行公事，而且说如果得病了就去找平安保
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管陪。根据合同法第十七条，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尽到提示义
务，但并没有提示。而且该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并且当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
所以《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第3条、第8条应当无效。程天坤对平
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3，认为程天坤做的是主动脉的手术，并不是平安保险公司
所说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程天坤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4，认为中国保险
业协会《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程天坤对平
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6，认为（2013）鼓民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疾病与
程天坤得的不是同一种疾病。

本院经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
供的证据1提出的质证意见不符合人身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合同所列明冠状动脉
支架手术不在保险范围是事实，但程天坤所做的手术为主动脉造影术、覆膜支架植
入术，故本院对其该部分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供的证
据3提出的质证意见虽然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主动脉手术指的是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
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但随着科学的进步，程天坤所
行主动脉造影术、覆膜支架植入术属主动脉修补病损的手术，且程天坤本人对是否
实施开胸或开腹手术无选择和决定的权力，该权力的行使由第三方医生选择和决定
，故对其该部分质证意见不予支持。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对程天坤提供的证据5提出
的质证意见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认为程天坤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供证
据的质证意见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

基于上述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2年6月7日程天坤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码为P320
000004993688，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程天坤，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程天坤100%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法定100%。该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主险：鑫盛12（996），保
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50000元，保险费为2305元；
附加长险：鑫盛重疾（940），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
为50000元，保险费为945元；附加一年期短险：住院日额07（516），基本保险
份数为5份，保险费为190元，保险对象为被保险人；附加以外08（518），基本保
险金额为10000元，保险费为14元，保险对象为被保险人；意外医疗A（527），
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元，保险费为78元，保险对象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签订后
，程天坤按期足额交纳保险金。2015年1月2日程天坤因病到河南省胸科医院治疗
，诊断为急性主动脉夹层、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肺部感染。程天坤随即办理住院
手续，并于2015年1月8日进行主动脉造影术、覆膜支架植入术。手术成功后，程
天坤继续住院治疗，并于2015年1月26日出院。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费用为23248
7.48元，其中大额报销50795.54元、医保统筹支付76397.78元、个人账户支付133
3.77元、其他医保支付14475.87元、个人支付金额89484.52元。程天坤向平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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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保险公司以程天坤本次事故不符合《平安附加鑫盛提前给付
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的“主动脉手术”重大疾病的标准为由拒绝理赔，程天坤
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平安保险公司支付程天坤保险赔偿金5万元。

本院认为，程天坤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人身保险1份，程天坤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
即形成了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在合同期限内，
程天坤因急性主动脉夹层、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肺部感染住院治疗，在医院做了
主动脉造影术、覆膜支架植入术。保险合同8.3条重大疾病范围中规定主动脉手术指
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
管的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
。动脉内血管成形术不在保障范围。但该人身保险合同属格式合同，合同8.3条中将
非开胸、开腹手术排除在主动脉手术之外，明显于己有利，应属于免责条款，平安
保险公司应向程天坤作出明确说明，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该条款不生效。平安保险
公司向程天坤提供的保险条款对该免责条款部分无显著标志，不能引起他人注意，
也未向本院提供其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证据，故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并且人身保
险合同中重大疾病的定义包括主动脉手术，至于实施该手术应当采用的方式属医学
范畴，且随着社会科技高速发展，新技术应用到医疗领域，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大
大减轻病患痛苦，也是符合保险法的公序良俗原则的。故程天坤无选择权和决定权
，因此平安保险公司以程天坤本次事故不符合《平安附加鑫盛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
险》条款约定的“主动脉手术”重大疾病的标准为由拒绝理赔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程天坤支
付保险赔偿金50000元。

本案受理费减半为525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浩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本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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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
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
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
非法利益。

四、未经许可，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与裁判文书库及其内容的链接，不得建立
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不得拷贝或传播本裁判文书库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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